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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（州）人民政府，长白山管委会，各县(市) 人民政府，省

政府各厅委办、各直属机构： 

  为加快全省高速公路建设步伐，进一步规范高速公路车辆

通行费征收管理工作，省政府决定从 2010 年 9月 20 日起调整

全省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。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: 

  一、调整范围 

  本次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调整适用于全省高速公

路（含经营性高速公路）。 

  二、收费标准 

  全省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收费标准如下： 



 

 

  三、通行费管理 

  收费标准调整后，经营性高速公路增收的通行费作为专项

资金，用于高速公路建设。政府还贷性高速公路收取车辆通行

费时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，收费收入缴入省财政

专户。 

  全省高速公路收费标准调整后，各有关部门要加大高速公

路车辆通行费征收管理工作，确保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足额征

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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